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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为认真贯彻落实“项目为王”理念和“放管服效”改革精神，切实

保障重点项目、重大工程、重要产业链用地需求，2023 年河南省

土地利用计划管理继续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既算“增量”账、

更算“存量”账，更加突出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赋予地方更大计

划管理自主权，更加精准地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现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按类别明确配置方式 

（一）国家计划指标保障范围。纳入国家重大项目清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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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设施重大项目清单的项目用地，以及纳入省重点保障项目用地

清单的单独选址项目用地，由国家统一配置计划指标。 

对违法用地，在依法依规查处后，按规定补办用地手续。重大

项目涉及违法用地补办手续，所需计划指标由国家配置 50%，其

余 50%由市县配置“增存挂钩”核算计划指标。 

（二）基础计划指标保障范围。基础计划指标用于重要领域、

重大项目和省级奖补，优先保障重点产业和项目、重大先进制造业

项目和其他省委省政府明确要求支持的项目。主要包括如下项目：

1.省重点项目清单中的项目；2.省稳经济攻坚行动中的政策性开发

性金融工具投放项目；3.省稳经济攻坚行动中的“双百工程”；

4.2009-2022 年度批而未供土地少于 2000 亩，业已完成年度批而未

供和闲置土地盘活任务，但“增存挂钩”核算计划指标仍不能满足真

实有效项目用地需求的县（市、区）的“三个一批”项目，纳入省年

度城市棚户区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公租房建设项目名单的保障

房项目，纳入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项目清单的重建安

置房项目；5.省委、省政府要求支持的其他项目。 

（三）“增存挂钩”核算计划指标保障范围。对未纳入国家和省

计划保障的其他项目用地，继续实行“增存挂钩”核算计划指标予以

保障。违法用地补办用地手续所需计划指标由市县自主选择使用

“增存挂钩”核算计划指标或“增减挂钩”指标保障用地。 

（四）专项计划指标保障范围。国家脱贫县专项计划指标用于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用地需要；农村村民住宅专项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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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指标用于符合“一户一宅”和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农村村民住宅

建设用地需要。 

二、计划指标获取及分配 

（五）充分使用国家计划指标。各地要做好《河南省 2023 年

重点保障项目用地清单》申报筛选的准备工作，将各类能源、交通、

水利、军事单独选址项目，污水处理、垃圾焚烧、殡仪馆等有邻避

要求、符合单独选址条件的项目纳入清单。对纳入 2021-2023 年国

家重大项目清单、国家军事设施重大项目清单、河南省重点保障项

目用地清单的单独选址项目用地均可使用国家计划指标。 

（六）实行配置计划指标与处置存量土地挂钩。以自然资源部

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相关数据为基础，对各地消化 2019

年底前批而未供土地、2020-2022 年底批准的批而未供土地、闲置

土地，分别按处置完成量的 50%、30%、50%直接核算新增计划指

标。建设用地批准文件依法撤销或调整的，纳入批而未供处置量，

并按规则核算计划控制量。各地要加快存量土地盘活利用工作，确

保按时间节点完成处置任务，多处置、多核算、多使用。 

（七）实行全额下达增存挂钩核算计划指标。按照“谁产生、

谁使用”、“市域先调剂、全省后统筹”的原则，扩大地方计划指标

管理自主权，将“增存挂钩”核算产生的年度新增土地利用计划指标

全额预拨给各地，前 3 季度原则上由产生指标的县自主使用，各省

辖市于 2023年 10月 1日后根据剩余情况在本辖区内进行统筹调剂

县级余缺，省厅于 12 月 1 日后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全省统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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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市级余缺，确保全省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指标得到充分使用。 

三、合理安排使用计划指标 

（八）实行以供控增，批供联动。核算计划由各省辖市管理，

主要用于未列入国家和省计划配置的项目。前三季度按照“谁产生、

谁使用”的原则用于产生指标的县（市、区），第四季度由省辖市和

省级进行统筹安排，优先用于土地利用管理秩序良好、完成批而未

供和闲置土地任务较好的地区。 

（九）制定计划使用负面清单。各地不得将计划指标用于去化

周期大于 18 个月的商品住宅项目、去化周期大于 48 个月的商服项

目；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因违法占用耕地、舆情处置等原因被

实施区域限批的地区。 

（十）全力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安排专项

计划指标保障国家级贫困县计划指标各 600 亩；安排省级贫困县、

黄河滩区迁建县、大别山革命老区县计划指标各 300 亩，在省级基

础计划指标中单独列支。 

（十一）落实计划指标奖补制度。安排省级基础计划指标，对

超额完成 2020 年度耕地保护目标前 23 名的县（市、区），各奖励

计划指标 300 亩；对 2022 年度盘活存量土地前 3 名的省辖市，各

奖励计划指标 500 亩；2022 年度盘活存量土地前 10 名的县（市），

各奖励计划指标 300 亩；2022 年度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综合排序

前 10 名的开发区，各奖励计划指标 300 亩；年度排名前 10 的新时

代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实践创新示范县（市、区），各奖励计划指



                                                    — 5 — 

标 300 亩；年度稳经济先进地市前 6 名的，各奖励计划指标 500

亩；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任务难度大的国家挂牌督办县浚县和省挂

牌督办县卫辉市各补助计划指标 600 亩。 

（十二）实行“计划跟着项目走”。各地要统筹谋划年度项目，

科学安排项目报批时序，优先保障省重点、省稳经济攻坚行动、“三

个一批”等重要项目以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其中安排

制造业项目用地占年度计划指标比例不低于 30%；乡村重点产业

项目用地占年度计划指标比例不低于 5%。 

商业、住宅等房地产开发项目可根据需要使用当地“增存挂钩”

核算计划指标或“增减挂钩”指标保障用地。 

四、强化计划指标监管 

（十三）严格项目用地审批。各地要做好建设项目的信息系统

录入工作，对存在无法关联项目清单、数据不一致、使用计划超支

等问题的，省厅将不予受理项目用地申请。 

（十四）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各地要加大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

的处置力度，省厅将在每月 10 日前对上月度各市批而未供和闲置

土地处置任务完成情况进行通报，对低于上月度新增建设用地审批

量的，提示预警，确保新增建设批准数量不超出年度批而未供土地

盘活数量。 

（十五）严格落实批后备案。省级批准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由省厅组织通过自然资源部“土地利用计划管理系统”和“省级人

民政府批准建设用地备案系统”进行备案。市级批准的农用地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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